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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參考文件 

 
研究配對補助金計劃  

 
 
目的  
 
 本文件旨在告知各委員，政府計劃運用按 FC R( 20 19 - 20 )1 1 號文件
獲批的相關非經常承擔額的餘款，延長研究配對補助金計劃。  
 
 
背景  
 
2 .  為鼓勵私營機構加強在研發方面的財政支援，並令研究活動的資

金來源更趨多元化，行政長官在《 201 8 年施政報告》中宣布，政府建
議為本地頒授學位院校設立為期 3 年的研究配對補助金計劃。經立法
會財務委員會 (下稱「財委會」 )在 2 0 19 年 6 月批准了一筆 30 億元的
承擔額 (請參閱 FCR ( 20 19 -2 0 )11 號文件 )，政府在 2 019 年 8 月推出有關
計劃。  
 

 
 
 
 
附件 

3 .  政府透過計劃為 21 所參與院校 註
籌得的研發開支及捐款提供配對

助補金作研究相關用途。為鼓勵全部院校參與和確保撥款公平，每所

院校獲預留一筆為數 5,000 萬元的保證「最低款額」，但「預設上限」
為 5 億元。計劃詳情及配對機制載於 FC R( 20 19 - 20 )1 1 號文件的附 件 2；
因應計劃建議延長的更新版本則載於附件。計劃現時由大學教育資助

委員會 (下稱「教資會」 )秘書處管理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 8 所教資會資助大學及 13 所自資學位頒授院校的名單載於附件第 1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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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用情況及延長計劃的期限  
 
4 .  自研究配對補助金計劃推出而來，教資會秘書處一直密切監察其

成效。至今參與院校的反應令人鼓舞。雖然在計劃初期，撥款進度因

不利的社會及經濟環境而略為緩慢，但在其後已漸趨平穩。  
 
5 .  整 體 而 言 ， 計 劃 現 時 尚 餘 11 個 月 (約 相 當 於 計 劃 原 先 期 限 的
三  分  之  一 ) 。 截 至 2021 年  8 月  31 日 ， 已 撥 出 的 配 對 補 助 金 達
16 億  2 ,000 萬元 (佔 3 0 億元承擔額的 54 % )。截至 202 1 年 8 月 31 日的
最新撥款情況總括如下－  
 

政府財政年度  獲批撥款  
(百萬元 )  

2 0 19 -2 0  5 5 0 . 22  

2 0 20 -2 1  8 0 8 . 79  

2 0 21 -2 2  2 6 5 . 65  

總計  1 , 62 4 . 66  

餘額  1 , 37 5 . 34  

 
6 .  假設撥款進度在 3 年期計劃餘下的時間內持平，教資會秘書處估
計計劃原本的 3 年期在 20 22 年 7 月完結時，將會有約 9 億元的未撥用
結餘款項。因應計劃的成效，行政長官在《 20 21 年施政報告》中宣布
政府準備在計劃到期後將其延長 2 年，讓工商界能繼續善用計劃支持
高等教育界的研究活動。  
 
 
影響  
 
7 .  我們打算將研究配對補助金計劃延長 2 年，由 2 022 年 8 月 1 日
起，至 2 024 年 7  月 31 日止，或直至獲批准承擔額的餘額用罄 (以較早
日期為準 )。計劃的運作模式 (包括在 3 年期滿後公開讓參與院校申請
尚未撥出的款項、撥款的「預設上限」，以及配對公式 )將大致相同。
計劃的運作詳情載於附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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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假設撥款進度在計劃延長期間持平，計劃在延長期的預計現金流

量如下－  
 

政府財政年度  (百萬元 )  

2 0 22 -2 3  2 3 0  

2 0 23 -2 4  4 6 0  

2 0 24 -2 5  2 1 0  

總計  9 0 0  

 
上述分項數字概括了預計現金流量。每年涉及的具體金額將取決於多

項因素，包括參與院校獲私人捐款的情況等。我們預計獲批准承擔額

的 餘 額 將 足 以 應 付 上 述 的 現 金 流 量 需 求 ， 因 此 延 長 計 劃 毋 須 額 外撥

款。如在 2 年延長期後尚有 未支用的餘款，計劃將會順延至撥款用
罄。  
 
 
未來路向  
 
9 .  作為今年《施政報告》諮詢的一部分，教育局已在 20 21  年  1 0  月
1 8  日的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就延長計劃作出諮詢，委員並無
異議。政府會繼續監察計劃延長期間的運作及成效，並就未來路向適

時作出決定。  
 
1 0 .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 
 
教育局  
2 0 21 年 1 0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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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配對補助金計劃的詳情及配對機制  
 
 
適用範圍  
 
 計劃下的私人捐款及配對補助金只可用作資助大學／院校研究用

途 ， 以 及 應 付 與 研 究 相 關 的 支 出 (不 包 括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(下 稱
「教資會」 )資助大學的基本工程項目 )，但並不限學科。計劃包括下
列 8  間教資會資助大學 (包括其自資／附屬專上教育機構 )以及 13 間本
地自資的學位頒授院校

註
－  

 
 8 間教資會資助大學 (包括其轄下自資院校／部門 ) 

 
( i )  香港大學  
( i i )  香港中文大學  
( i i i )  香港科技大學  
( i v )  香港城巿大學  
( v )  香港浸會大學  
( v i )  香港教育大學  
( v i i )  香港理工大學  
( v i i i )  嶺南大學  
 

 1 3 間本地自資學位頒授院校  
 
( i x )  宏恩基督教學院  
(x )  東華學院  
(x i )  明愛專上學院  
(x i i )  明德學院  
(x i i i )  香港恒生大學  
(x iv )  香港都會大學  
(x v ) 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 
(x v i ) 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 
(x v i i )  香港樹仁大學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 研究資助局 (下稱「研資局」 )可因應實際情況 (例如有新開設的學位頒授院校 )更新院

校名單。隨著香港伍倫貢學院在 2019 年 6 月取得頒授學位的資格，它在計劃於
2019 年 8 月推出時已被納入為計劃的合資格院校。  



FC R I ( 20 21 - 22 )1 3 附件  第 2 頁  

(x v i i i )  港專學院  
(x ix )  珠海學院  
(x x )  耀中幼教學院  
(x x i )  香港伍倫貢學院  
 
 

申請原則  
 
2 .  計劃期內大學／院校所得的私人捐款，以及由私營界別委托的合

約研究項目／提供的研發開支，均符合資格申請政府配對補助金。  
 
3 .  為確保計劃能公平地提供配對補助金，當局不會容許「雙重配對

補助」或「雙重津貼」。換言之，凡已獲公帑資助計劃 (例如創新及科
技基金、研資局的研究基金和研究影響基金等 )、其他公共資助撥款；
以及已根據其他配對撥款計劃由公帑撥付配對補助的捐款 (如配對補助
金計劃 )，均不符合資格在此計劃下申請配對補助金。  
 
 
配對公式  
 
4 .  計劃的配對機制如下－  
 

( a )  在原先的 3  年期內，為鼓勵全部大學／院校申請配對，每所
大學／院校獲預留一筆獲保證的「最低款額」 (5 ,0 00  萬元 )配
對補助金。在計劃延長期間，承擔額的剩餘部分將全數公開

讓 所 有 補 助 金 未 達 「 預 設 上 限 」 的 大 學 ／ 院 校 申 請 (見
( c )  段 )。為免生疑問，因未獲大學／院校配對而未撥用的保
證「最低款額」撥款亦將公開分配。換言之，保證「最低款

額」將不再適用；  
 
( b )  在延長期內的全部申請將按先到先得原則考慮；  
 
( c )  每所大學／院校可得政府撥出的配對補助金總額的「預設上

限」 ( 5 億元 )將仍然有效，以免籌款能力較高的大學囊括大部
分 配 對 補 助 金 。 為 免 生 疑 問 ， 總 額 由 計 劃 推 出 日 起 (即
2 0 19  年 8  月 1 日 )計算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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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每所大學／院校可獲發放按 1  元對 1  元的等額方式配對之補
助金，直至所獲配對補助金達至 5 , 000 萬元 (即大學／院校每
籌 得 1  元 ， 便 可 獲 政 府 補 助 1  元 )。 如 配 對 補 助 金 超 過
5 , 00 0  萬 元但不超過「預設上限」，大學／院校則可獲發放
按 2  元對 1  元的比例配對之補助金 (即每籌得 2  元，便可獲政
府補助 1  元 )。如配對補助金超過「預設上限」，大學／院校
不會再獲發配對補助金。  

 
 
披露及審計  
 
5 .  為確保計劃運作具問責性及透明度－  

 
( a )  有關參與大學／院校披露所得捐款及所得私人捐款和配對補

助金的預計用途，將一應由教資會秘書處統籌。大學／院校

也須於周年帳目內公開收到的捐款／所獲的配對補助金金額

及源自捐款／補助金的收益，以及按概括用途分類列出已動

用的捐款／補助金總額；  
 
( b )  收到的捐款及政府配對補助金的用途，均須接受審計。審計

人員須向教資會秘書處證明有關大學／院校已符合批撥補助

金 的 條 件 ； 報 告 捐 款 ／ 補 助 金 的 實 際 用 途 ； 以 及 未 動 用 捐

款 ／補助金的預計用途及動用日期；以及  
 
( c )  大學／院校須確保配對補助金僅用以應付與研究相關的支出

(不包括教資會資助大學的基本工程項目 )，並以具成本效益
的方式使用。  

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

